附件4
服务内容与要求

（一）服务总建筑面积38646.27㎡
（二）消防设施及对象
	维保消防设施设备（确保正常运行、完好有效）

	序号
	建筑消防设施
	维护保养具体对象

	1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
	火灾探测器、手动火灾报警按钮、手动声光警报器、消防专用电话、火灾报警控制器、消防联动控制器和控制模块、线路、备用电源等

	2
	自动喷淋灭火系统
	闭式喷头、湿式报警阀组、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供水与配水管道、未端试水装置、报警控制器、消防水箱、消防水泵、水泵控制柜、稳压泵及稳压设备、各类阀门（止回阀、闸阀、泄水阀、信号阀等）、厨房细水喷雾系统等

	3
	气体灭火系统
	七氟丙烷自动灭火装置、灭火剂及储存装置、启动分配装置、输送释放装置、监控装置、控制主机、警示灯具等

	4
	防烟排烟系统
	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送风口、送风管道、送风机、控制设备及电路设备；机械排烟系统的档烟垂壁、排烟口、排烟防火阀、排烟管道、排烟风机、排烟出口、控制设备及电路设备

	5
	应急广播系统
	应急广播主机、功放、线路、音响等

	6
	应急照明系统
	应急照明灯、应急电源线路、集中式应急供电设施设备、应急电源、控制器等

	7
	疏散指示系统
	疏散指示灯、应急电源线路、控制器等

	8
	防火分隔系统
	防火卷帘、防火门、电源箱、手动控制盒、联动控制模块、防火分隔附设器材等

	9
	室内消防栓灭火系统
	消防水箱、消防水池、消防水泵、稳压泵、消防供水管道、末端试水装置（压力表）、消火栓、水枪、水带等

	10
	灭火器
	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等

	11
	消防供配电设施
	消防供电线路、控制箱（柜）、备用电源、柴油发电机

	12
	消防电话
	消防电话盘、直线电话分机


（三）维护与保养具体内容
1.消防供配电设施：每月巡查检查，每季度对备用电源进行1-2次充放电试验、1-2次主电源和备用电源自动切换试验。
2.火灾自动报警系统：火灾自动报警控制器、感烟、感温探测器、警铃、控制模块、手动报警按钮触发装置、火灾报警控制器等，定期对感烟、感温探测器进行清洁，必要时进行清洗，确保报警灵敏，保障设施设备正常运行。
3.气体灭火系统：每月对七氟丙烷自动灭火装置、灭火剂及储存装置、启动分配装置、输送释放装置、监控装置、控制主机、警示灯具等进行巡查检查，确保设备正常运行。
4.自动喷水灭火系统：每月对闭式喷头、湿式报警阀组、水流指示器、压力开关、供水与配水管道、未端试水装置、报警控制器、消防水箱、消防水泵、水泵控制柜、稳压泵及稳压设备、各类阀门（止回阀、闸阀、泄水阀、信号阀等）等进行巡查检查，确保设备正常使用及运行。
5.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每月对消防泵进行启动运转试验，并对消防泵进行消火栓按 钮联动启泵试验。每月对系统上所有的控制阀门进行检查，保证控制阀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对室内消火栓箱内的水枪、水带等设备进行检查。做好各类消防管道、阀门及设备的防锈、油漆工作。      
6.防火分隔设施：每月对防火卷帘、防火门、电源箱、手动控制盒、联动控制模块、防火分隔附设器材等进行操作，检查设备能否正常运行；每月对机械加压送风系统的送风口、送风管道、送风机、控制设备及电路设备进行检查，保障设施设备正常运行；机械排烟系统的挡烟垂壁、排烟口、排烟防火阀、排烟管道、排烟风机、排烟出口、控制设备及电路设备能正常运行。
7.指示标牌及应急照明：每周检查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重要场所的应急照明和疏散指示标志是否处于正常完好使用状态。每月试验应急照明灯和疏散指示灯切断电源后是否能正常工作。
8.消防广播及消防专用电话：每月分批次检查保养楼层消防扬声器并测试其声响是否响亮、清晰，在试验中不论扬声器当时处于何种工作状态，都应能紧急切换到火灾事故广播上，音响清晰。定期试验每个电话或插孔的通讯是否畅通，语音是否清晰、响亮，主机显示部位是否正确。
9.临时故障处理及设备更换：采购人的消防设施设备出现一般故障时，成交人必须在接到通知后及时做出响应，120分钟内到达现场；采购人的消防设施设备出现紧急故障或爆管时，成交人必须在接到通知后90分钟内到达现场。在系统及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中，消防设施设备和器材的单个设备、部件或配件，若因更换设备或器材以及维修、改造、技术支撑、劳务等产生的费用总额每月在200元(含本数)以内的，该费用应当由乙方承担，若因前述事项每月产生的费用总额超过200元的，乙方应当先向甲方说明情况且得到甲方相关人员书面认可或者同意后再进行实施，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否则对于超过部分应当由乙方自行承担且对超出的部分费用乙方无权请求甲方支付及返还。
[bookmark: _GoBack]（四）消防演练及培训
灭火和应急疏散演练指导由服务方提供方案并组织人员，采购方提供消防演练物资，每年演练不低于2次。针对本项目服务方向采购方提供消防知识、消防设施设备操作培训，培训内容及方案由服务方提供，每年消防培训不低于2次。
（五）其他要求
1.每周至少做1次常规检查，每月对消防系统进行巡检，供应商进行维护保养时每次工作时间不低于8小时；全部消火栓每半年必须完成一次全覆盖检查，做好检查记录。
2.服务期限届满前1个月内服务方应对采购方进行一次全面、详细的年度检查。在周检、月检、和年度检查时，作好检查、维修的原始记录。
3.服务方在消防系统维护作业中，不得擅自改动原消防系统的电气、电子线路和零部件，若有必要须书面通知采购方，在采购方认可后变动，并向采购方提供技术资料和确保通过消防部门的认可。
4.政府消防部门检查时，供应商应主动参加，按照消防部门意见，对消防系统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和完善，若因供应商整改不力造成采购人损失，由供应商承担经济责任（包括涉及的罚款）。

